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駿隆倡提高強積金自願供款免稅額 
 
駿隆集團預計，倘根據目前強積金的強制性供款額，二十至三十年後，有關累積金額只足夠屆時退休的中產人士百

分之三十四的退休金所需。因此，集團建議，政府應提高自願性供款的最高免稅限額，以鼓勵僱員增加供款，保障

退休後的生活。 
 
按年齡訂免稅額 
 
集團董事總經理蕭美鳳表示，以一名月薪約二萬四千元的三十五歲僱員為例，假設其每年加薪幅度為百分之二，到

該名僱員六十五歲時應該需要至少五百三十萬元的退休金，以維持其退休後的生活水平。然而，倘該僱員只作強制

性供款，三十年後其強積金則只有約一百七十八萬元。 
 
籲設三戶口處理供款 
 
為鼓勵僱員增加供款，蕭美鳳表示，政府應放寬目前自願性供款最多一萬二千元的免稅額上限。由於集團認為愈年

長的人，其退休金供款佔收入比重應愈高，因此她建議政府亦須根據僱員的年齡，制定不同的免稅額。 
 
例如免稅額上限應為三十五歲以下人士年薪的百分之五，三十五至五十歲則為年薪百分之十五，而五十一至六十五

歲人士則為年薪百分之二十。 
 
蕭美鳳續建議，強積金供款應分配於退休、醫療及年金三個不同戶口。其中退休戶口佔的比重應最高，用以支付安

老服務、旅遊及看護等，以維持生活水平所需。而醫療戶口中的資金應用於購買受法例監管的醫療保險計劃。此

外，僱員亦可於五十歲後購買年金產品，退休後可靠每年發放的年金保障基本生活。 
 
她續指出，二 OO 二/O 三年，強積金的自願性供款約為五十八億元。她預計，強積金的滾存資產淨值將由目前的

一千四百億元，增至十年後的五千六百億元。 
 


